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1年 第 4号 

 

根据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开展煤矿安全生产

许可事项移交工作的通知》（矿安综〔2021〕33号）要求，吉林

煤矿安全监察局承担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事项，已于 2021 年 6

月 24日移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 

2021年 6月 25日 

 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 

  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5日印发 

经办人：王有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85954033 


